警政署及所屬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101年度
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本年度部分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警政業務
	強化警備應變措施及維護社會治安
	保安業務
1、 強化警備應變措施
督導各警察機關辦理戰時警務工作及警備應變執行情形，並運用現地檢視、警棋推演、實警演練等方式，評比執行成效，辦理獎懲。
2、 辦理101年春安工作

101年春安工作自1月17日22時至2月7日24時止實施，以「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服務熱心」為工作主軸，有效淨化春節期間治安環境。
3、 大陸人士來臺安全維護工作

(1) 「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第三次例會安全維護工作

本會談於101年4月25日至28日舉行，大陸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及大陸首席代表商務部副部長蔣耀平等34位成員，與我國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及首席代表經濟部次長梁國新及陸委會、各財金部會代表會談，經本署及各相關單位縝密規劃執行，過程平順，任務圓滿成功。
(2) 「第八次江陳會談」安全維護工作
1. 「第八次江陳會談」於100年8月7日至10日在臺北市舉行，順利簽署「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與「海關合作協議」等2項重要協議。
2. 會談期間適逢英國倫敦奧運攝政街「撤旗事件」及法輪功成員鍾鼎邦赴大陸遭拘禁事件，部分反對人士如影隨形進行抗議，會談4天期間大陸協商代表團計參加會議、記者會、會晤、餐宴等12場次、參訪5個地點，遭遇陳抗21場次，本署依兩岸慣例及兩會協議，縝密規劃，各任務警察局均能妥適執行，工作圓滿達成，對國家經濟發展及成功維繫兩岸和平穩定之交流，具有重大意義。
(3) 「大陸海協會陳雲林率文創團來臺參訪」安全維護工作
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應海基會邀請，9月10日至19日來台參訪10天，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共參訪臺北市、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等10縣市；本專案因行程公開，動線長、地點多、時間久，維安因素較歷次更為複雜，經本署責由各警察機關，依據轄區特性及維安需求，妥適規劃執行安全維護協助工作，任務順利達成。
4、 「第13任總統、副總統暨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治安維護整備工作
本項選舉業於101年1月14日舉行投開票，由於各警察機關縝密勤務部署，有效淨化選前社會治安，強力查察賄選及確保選後社會祥和，終能順利圓滿達成任務。
5、 辦理101年國慶慶典活動安全維護
依中華民國各界慶祝101年國慶籌備委員會決議，本署負責各項活動秩序、安全維護有關事宜，成立「中華民國101年國慶慶典活動警衛安全維護指揮部」，統合、協調警察、憲兵及有關情治單位，統籌慶典期間全般警衛安全與交通秩序維護事宜，有效防制一切危害、破壞、驚（滋）擾活動，圓滿完成任務。
6、 精實反恐工作
(1) 編撰「內政部反暴力恐怖攻擊常識彙編案」
1. 目前政府設置各種類型恐怖攻擊應變組，內政部為「暴力恐怖攻擊應變組」之權責機關，本署依職掌每年辦理員警反恐講習，並自101年起將反恐宣導結合民防講習，對民間宣傳。
2. 本署以暴力恐怖攻擊型態為主，研編「反暴力恐怖攻擊常識彙編」，並函發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警察局，及張貼於本署相關網站，供各警察機關辦理反恐宣導時自行下載運用，利用各種機會向民眾宣導，對於反恐宣導工作確具成效。 

(2) 推動反恐宣導工作
為防範外力危害民眾或破壞設施，每半年對民眾實施反恐課程宣導，以「認識恐怖主義與國際反恐情勢」、「發現疑似恐怖活動線索如何因應及通報」、「遭遇恐怖攻擊時如何自救及互助」為主軸，以加強民眾反恐意識，提高反恐警覺。101年全國執行反恐宣導計1,685場次、15萬8,207人，加強民眾反恐意識，有效提高反恐警覺。
(3) 充實反恐應變效能
1. 參與行政院「中央反恐及國土安全業務宣導講習會」、「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政策與計畫講習會」。
2. 規劃本署反恐任務講習，以「各國駐臺使領館、機構、外僑學校及人員安全勤務部署」、「關鍵基礎設施與民生重要設施防護」、「機場、港口安全維護」為主軸，計分32個單位、46梯次，召訓員警計3,122人。
(4) 強化維安反恐技能
1. 督辦「港安演習」，責成保安警察第一總隊針對臺北港區內船舶及關鍵基礎設施可能遭受之恐怖攻擊，實施反制應變任務演練，精進各項攻堅應變技能，強化港口應變處置能力。
2. 調派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維安特勤隊支援本署「平安演習」及「港安演習」，針對近期國際情勢，從嚴模擬可能影響空運、機場設施及港區之危安狀況，實施演訓。
3. 辦理維安特勤隊成員精壯案，決議維安特勤隊第20期招訓對象採雙軌制，同時招訓現職警察及警專應屆畢業生，合併培訓，避免該隊人員逾齡申請留任之情形影響勤務之運作。
4. 辦理維安特勤隊屆齡人員延任測驗及小隊長甄選回任測驗，鞏固國內反恐基礎戰力。
	已完成。
	

	
	
	民防業務

1、 策頒「服務資深民防人員獎勵實施計畫」，獎勵連續服務滿20年以上之協勤民力1,261人，表彰資深民防人員熱心公益與服務精神。

2、 督（指）導、評核桃園縣等22個縣市民防團隊常年訓練辦理情形，強化民防與災害防救技能，計編組22個民防總隊、2,222個協勤任務中隊、367個民防團、2,378個（聯合）防護團，遴編民防人員53萬4,054人。規劃補助臺北市等21個縣（市）民防大隊訓練學員誤餐費92萬元，並逐一審核警察局所報支用經費憑證21件。
3、 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執行0610水災、0618泰利颱風、0627杜蘇芮颱風、0730蘇拉颱風、0806海葵颱風、0814啟德颱風、0821天秤颱風、0927杰拉華颱風應變作業，指導相關縣市警察局協助災害搶救事宜，計動員警力105,486人次，運用民力12,193人次，協助勸告（強制）撤離民眾22,548人，有效達成任務。
4、 配合實施萬安35號演習，參與兵棋推演11場次、綜合實作11場次、全民防空7場次，本署派出裁判官全程參與22個直轄市及準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警察局，督導發現優點1,123項，缺點153項，缺失部分當場導正，並刊發督導通報，列為追蹤督導重點。
5、 策訂年度防情作業檢測實施計畫，與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及臺灣電力公司組成檢測小組，實施直轄市、縣（市）警察局防情作業檢測，實地抽檢警察分局、分駐（派出）所與臺灣電力公司地區變電所等180個單位，發現優點1,912項、缺失148項，缺失部分當場導正，並刊發通報，追蹤督導。
	已完成。
	

	
	
	保防業務
1、 執行5月20日第13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活動安全維護，加強蒐報危安預警情資。

2、 執行萬成專案
辦理8月8日至8月10日「第8次江陳會談」期間警衛安全維護危安預警情資蒐報工作。

3、 執行「固本專案」
101年清查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居（停）留於重要政府首長及國家建設周邊注偵對象計29名。

4、 掌蒐陸客及大陸地區專業人士在臺動態

101年1月至12月大陸專業人士來臺參訪計有15萬1,368人次；商務人士來臺計有7萬5,564人次，總計22萬6,932人次。
5、 辦理保防教育
辦理保防專精講習班共2期，共召訓160名員警，精進保防工作，維護國家安全。

6、 辦理社會保防安全防護座談會計30場次、2500人參與，以維護民營事業機構安全，防制不法侵害。
	已完成。
	

	
	
	經濟業務
1、 協助查緝走私

督導各警察機關配合主管機關共同查緝走私計584件，695人。
2、 嚴格取締市面私劣酒
督飭各警察機關加強查察、配合主管機關查緝市面私劣酒，並依法嚴格取締計285件、285人。
3、 偵辦偽造新臺幣工作
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蒐集偽鈔情資，一發現偽造新台幣均依規定循線追查來源，擴大偵辦，查獲偽造及行使偽造新臺幣計38件，67人。
4、 協助取締侵害智慧財產權案
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取締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查獲侵害智慧財產權案計5,395件，6,220人。
5、 查緝高利貸放（重利罪）
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查緝高利貸放（重利罪）計2,750件，4,415人。
6、 協助取締盜（濫）伐林木案件
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協助林務機關取締盜（濫）伐林木計626件，1,338人。
7、 協助取締盜（濫）採砂、土、石案件
督導各警察機關加強協助林務機關取締盜（濫）採砂、土、石計64件，290人。
8、 協助取締濫墾林地、山坡地案件
督導各警察機關協助取締濫墾林地、山坡地129件，204人。
9、 協助取締地下通匯案件
督導各警察機關協助取締地下通匯計30件，268人。
10、 協助取締違法販賣汽柴油案件
督導各警察機關協助取締違法販賣汽柴油計46件，62人。
	已完成。
	

	
	交通安全維護及交通秩序規劃
	交通業務
1、 加強交通執法與事故防制作為

(1) 推動「加強取締惡性交通違規專案」執法，以加強稽查取締酒後駕車、闖紅燈(不含紅燈右轉)、嚴重超速、行駛路肩(高速公路)等12項引發交通肇事之違規行為，除嚴正執法外，尤其特別重視「交通宣導」工作，使民眾瞭解正確的交通法令，並能主動遵守，共同維護交通安全。
(2) 有效防制A1類交通事故

101年全國A1類交通事故，發生1,964件、死亡2,040人，與100年同期相比較，發生減少73件(-3.58%)、死亡減少77人(-3.64%)，成效良好。
2、 精進交通安全執法計畫

(1) 精實交通執法專業訓練

101年共辦理交通警察幹部願景共識營、實施專責人員分級處理交通事故講習班、大型重型機車考照及安全駕訓班、交通事故處理人員及肇因分析講習班、交通裁罰事件行政訴訟法規講習班等5種專業訓練，共計訓練930人次，統一建立執法新觀念與作為。

(2) 提高交通執法與事故處理效能

依據本署101年度交通警察執法與事故處理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只有不到半數(47.99%)的民眾對目前道路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狀況感到滿意，但有高達八成以上的民眾對警察在交通工作整體表現感到滿意，顯見大多數民眾均肯定員警在交通工作的辛勞與努力。有超過七成以上的民眾對警察在交通事故處理的各項表現感到滿意，九成以上民眾支持取締妨礙交通行車秩序及容易肇事的惡性違規。
	已完成。
	

	
	端正警察風紀及強化各警察單位內部管理
	督察業務
1、 服務工作

(1) 電話禮貌測試：本年度共對各警察機關實施電話禮貌測試及服務態度不預警測試各2次，66個單位。
(2) 加強員工因公傷亡慰問服務，依據「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核發慰問金94人（死亡3人、殘廢6人、受傷85人）計新臺幣（以下同）2,821萬元；依據「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法」核發安全金61人，計1,841萬4,000元。
2、 督勤工作
(1) 強化分級、分區督導措施；實施駐區專案、機動、聯合督導等，以貫徹分層負責，落實勤務執行，提高工作績效。
(2) 遇重大慶典、重要勤務需要，重點實施專案督導40次。
(3) 將臺灣區劃分為12個督導區，各派駐1名駐區督察，按月規劃督導計畫，據以執行一般督導。
(4) 分北、中、南、東分區辦理督察會報，廣邀不同層級督察人員直接溝通，並作重點工作提示及重要案例宣導，有效凝聚共識，溝通觀念，統一作法。
3、 風紀監察工作：
(1) 精進法紀教育，每季編印風紀宣導手冊分發本署及各警察機關供員警閱讀。
(2) 靖紀工作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1年12月31日止，查實員警違法違紀案件，計965件1,095人。
4、 落實平時考核工作
101年4、8月份由各級主官(管)對所屬員警實施平時考核，另加強專案考核工作，101年辦理重要警職專案考核5人；並於101年5、12月份針對各警察機關第五序列以上重要警職辦理定期考核，及辦理年終考評及停職人員追蹤考查。
	已完成。
	

	
	
	政風業務
1、 預防業務
(1) 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暨利益衝突迴避宣導說明會
本署101年度9-10月間針對申報義務人辦理全國17場財產申報暨利益衝突迴避宣導說明會，並印製4,800本講義供申報義務人參考使用。
(2) 實施春節、中秋節監察防貪稽核
101年1月16至1月21日及101年9月24至29日至各警察機關實施春節及中秋節監察防貪專案稽核，並彙編防貪稽核工作專案報告，發現缺失均函發各警察機關檢討策進。
(3) 易滋弊端業務專案稽核及專案清查
賡續100年7月29日警署政字第1000145313號函頒「內政部警政署清查易滋弊端業務執行計畫」，藉由受理民眾報案研析、特種營業場所研析、風紀狀況評估研析、政風訪查意見研析等查察作為，經交叉比對分析，鎖定熱區熱點，積極發掘官商勾結之貪瀆線索，主動查察違法犯紀具體事證移送偵辦，展現主動肅貪之決心。另鑒於警察機關員警屢有因遭詐騙或使用警政資訊系統不當查詢民眾個人資料，衍生侵害民眾個人隱私權、洩漏個資等情事，爰辦理「警政知識聯網系統(資料庫)使用管理專案清查計畫」，過濾異常查詢個案，追究相關責任，並研提興革建議，提升警察服務品質與效能。
(4) 設置廉政志工
本署辦理成立廉政志工，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招募廉政志工，案經統計共召募廉政志工計290人，藉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遴選，參訓志工人數共179人，統計合格志工（完成基礎及特殊訓練）人數共176人，經本署發給結業證明，賡續由各該警察機關辦理管理、考核及運用。
(5) 編撰廉政研究
101年辦理「警察廉潔測試可行性之研究」廉政研究報告，並編撰防貪指引手冊。
(6) 召開廉政會報
101年度計辦理2次廉政會報，相關業務單位提報專題報告外，各與會機關提出興革建議提案，彰顯廉政會報作為溝通平臺之功能。
(7) 機關安全及公務機密維護
實施駐地監錄系統設置維護業務及公務機密維護業務專案稽核，以維護機關安全及資訊安全。
2、 政風查處工作
10１年度查處航空警察局等單位員警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洩密罪、刑法偽造文書等案件計6件29人，民眾2人，均依法移送偵辦。
	已完成。
	

	
	
	警政人事

1、 持續辦理5年警察用人計畫
依治安會議部長指示事項，本署成立「警察人力招用規劃專案小組」，配合100年實施之雙軌分流考試改革制度及公務人員退休法之修正，預估警察機關自然退離人數，規劃5年（100年至104年）警察用人計畫，並依此警力招訓規劃辦理（合計招訓12,492人）；嗣於本（101）年10月15日再開會研商，決議將102年以後各年度該等考試錄取人數均再提高至900人（合計5年招訓13,185人）。以紓解各機關缺額壓力並快速補充基層警力。
2、 督辦中央警察機關組織改造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方案，本署組織法草案業於101年10月11日經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完畢，另所屬四級機關（構）之組織規程，刻由行政院審查中，本案賡續配合立法院審議進度辦理相關作業。
3、 為賡續辦理本署委外業務，爰於101年6月11日訂頒「內政部警政署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小組設置要點」，並於101年6月25日成立本署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小組(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置委員13名，並由本署主任秘書擔任委員兼召集人)。並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規定，分別於本(101)年7月12日及12月26日召開會議，以持續推動本署委外政策。
4、 本署分別於101年4月18日及8月29日召開本署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13、14次會議，辦理性別平等、性別主流化之教育與宣導、性別平等議題訓練與課程，以持續推動本署性別主流化政策，並落實性別工作平等精神。
5、 辦理直轄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分局長及   大隊長職務等階提升
考量健全警政領導統御機制，本案於101年10月25日提請考試院院會決議交全院審查會，12月13日考試院院會正式決議核定通過，並於同年月14日公布在案。
6、 擬訂「102年官警二校招生計畫」
參據上開5年警察用人計畫，規劃中央警察大學102年招生學士部、研究所、特考班、學士班及警佐班計425人。臺灣警察專科學校102年招生專科警員班、特考班計2,600人，陳報奉  內政部核定實施，適時補充各警察機關警力缺額。
7、 督辦各縣市政府警察局101年度核列人事費員額配置表備查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101年度核列人事費員額配置表案，經本署審查於行政院匡列地方警察機關警力總數58800人上限範圍內，於101年2月7日以警署人字第1010045780號函同意備查在案。
8、 督辦本署及所屬機關、學校101年度預算員額配置核定
本署及所屬各警察機關、學校101年度預算員額經行政院核定為1萬3,525人（職員1,717人、警察10,520人、工友599人、技工193人、駕駛138人、聘用79人、約僱279人），其中工友166人、技工92人、駕駛83人、聘用30人、約僱61人，合計432人為超額出缺不補，各機關員額配置，經本署101年3月19日警署人字第1010061920號函同意備查。
9、 修正各項人事法規
(1) 修正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27條、第32條及第5條附件1、附件3、第6條附件4、附件4之1、附件4之2、附件4之3、附件5、第23條附件6，業經內政部於101年5月14日以台內警字第1010871018號令修正發布。
(2) 修正本署人事業務擴大授權規定，以提升行政效率。
(3) 配合100年起警察人員考試雙軌制之實施，修正「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及基層行政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分配作業注意事項」為「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代訓一般警察特考班結業學員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考試錄取人員實務訓練分配作業注意事項」。
(4) 修正警察人員功標年資標頒給及佩帶要點第7點。
(5) 修正警察機關辦理獎懲案件注意事項第29、31、50點。
10、 修正「警察機關辦理員警非因公出國及赴大陸港澳地區作業規定」
配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網路申報系統」功能更新及部分作業期程已不符合實際狀況，為臻明確，爰修正第6點、第8點第3款、第10點、第11點、附表二、附表三表次、附表四、附表五及增訂附表一。
	已完成。
	

	
	外事管理及促進國際警察合作
	外事業務
1、 督辦外國元首訪華、國際性會議安全維護。101年重大勤務計有「第13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101年國慶國(外)賓慶賀團」、「2011揚昇LPGA臺灣錦標賽」、「甘比亞共和國總統賈梅一行（敦鄰159號演習）」、「史瓦濟蘭王國國王恩史瓦帝三世一行（敦鄰161號）」及「2012臺灣健康論壇」等重大警衛安全維護案，共計61團754人，圓滿達成任務。
2、 督辦「萬成專案」海峽兩岸第八次江陳會談及「永順專案」（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臺）隨護警衛安全維護工作，圓滿達成任務。
3、 督辦一般外賓（副總統、總理、副總理、外交部長、國會議長、特定重要官員及人士）安全維護之規劃、執行、督導業務：計有帛琉共和國議長杜墨閣下、瓜地馬拉國會議長李維拉閣下等共計53案，圓滿達成任務。
4、 參與國際性警察組織及交流活動
(1) 101年9月28日至10月4日由本署蔡副署長俊章率員赴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市參加「2012年國際警察首長協會(IACP)」第119屆年會。
(2) 101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由本署科長鄭明忠赴美國華盛頓及紐約督導本署駐美聯絡官業務並參加「2012年國際機場港口警察協會(IAASP)」年會。
5、 督導執行駐華使領館（機構）、官邸及重要官員在華期間之相關安全維護工作
(1) 配合外交部駐華使節團參訪之協助安全維護工作計3案。
(2) 針對重點外國駐華使領館、機構請求協助之重要慶典、國慶酒會、聖誕晚會、開展典禮等各國重要節慶在臺慶祝活動及參訪活動之安全維護工作共31案。
6、 外賓參訪及接待部分：101年接待來自國際機場港口警察協會(IAASP)會長Ronald J. Boyd先生等重要警政首長及外籍人士來署拜會案，共計27梯次139人次。
7、 執行「洋O專案」：為防範外來人口或團體在我國境內從事滲透、潛伏或情蒐等工作，本署針對由上級單位核定之目標對象，加強掌握其在臺動態。
8、 101年警察機關蒐報外事社調6,111件，經本署採用226件，經國安局採用93件，掌握外事治安情報，確保國家安全。
9、 成立「明O專案」協助執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出口管制，函發相關縣市警察局積極過濾特定國家外籍人士，清查是否假借商務名義來臺從事武器擴散活動；101年清查廠商共計649家。
10、 清查特定國籍人民來臺居留、工作或從事相關活動情資之掌握，有效掌握在臺外國人之治安情報。
11、 清查過濾相關外資企業在臺及其資金投資情形之偵注，並側面掌握相關企業在臺及其投資大陸狀況。
12、 落實執行查處外來人口在臺非法活動工作：101年查獲大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合法及非法入境而從事非法行為，計222件、248人；查獲外籍人士合法及非法入境而從事非法行為，計6,961件、8,796人。
13、 受理民眾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101年督辦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受理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共計23萬5,081件。
14、 辦理「加強查處人口販運仲介及集團專案」（反奴專案）：101年查緝人口販運集團案件共計96件（性剝削49件、勞力剝削47件）。
	已完成。
	

	
	加強機場商港貨櫃安全檢查業務
	安檢業務
1、 加強勤務員警教育訓練，提升安檢執勤能力

(1) 編纂100年下半年、101年上半年檢安偵測及安檢工作案例教材，分別函發各相關單位，冀達教育及經驗傳承之旨趣。
(2) 101年4月辦理101年貨櫃落地檢查巡迴講習，調訓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刑事、安檢人員，另配合政府辦理聯合查贓編組之他單位人員亦共同參訓，共計80人。
(3) 101年5月12日至6月3日期間，分4地區8梯次在各港務警察局辦理港區安全維護巡迴講習，共計462人。
(4) 101年9月分2梯次辦理「機場安檢工作講習」，召訓航空警察局安檢同仁60名，以強化機場安檢作為，防制恐怖攻擊，確保飛航安全。
2、 辦理「平安演習」、「港安演習」及「櫃安演習」，強化機場、港口、貨櫃安檢應變整備，防制劫持、破壞
(1) 101年9、10月實施「平安演習」，由航空警察局辦理示範實警演習及警棋推演，航空警察局臺北分局、高雄分局及金門縣警察局辦理警棋推演工作，以強化機場對劫持或破壞等突發事件之應變處置作為。
(2) 辦理各國際港、國內商港、工業專用港「港安演習」，於101年7月至9月期間分別由基隆港務警察局（基隆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臺北港）、嘉義縣警察局（布袋港）等機關辦理港安實警演習；另未辦理演習之港口單位，辦理港安任務訓練講習，以提升港區危機事件處理與應變反制能力，建立良好觀念及危機意識。
(3) 101年9月實施「貨櫃落地檢查應變演訓任務講習」，由保安警察第三總隊針對執行進口貨櫃落地檢查工作過程可能發生之一切危害，施以執勤員警任務講習訓練，期以動、靜態之作為，增益貨櫃危機處理與應變反制能力。
3、 強化機場、商港貨櫃安檢措施，加強相關事業單位諮詢、聯繫、宣導作業
101年9至10月實施101年機場安檢業務暨航空、貨櫃相關事業單位工作督訪案（鵬程26號工作），督訪航空警察局與保安警察第三總隊所督（輔）導之安檢相關事業單位與安全主管或負責人座談，瞭解安全工作推動執行情形，籲請重視機密維護、安全防護及安全宣導等措施，以維護國境安全，確保重點期間社會安定。
	已完成。
	

	
	警察業務管理
	戶口業務
1、 落實「家戶訪查、社區治安、失蹤人口、強化勤區經營」等戶口業務工作，派員赴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實施戶口業務督導，了解各單位對家戶訪查及勤區查察工作，有效掌握及協尋失蹤人口，以及推動社區治安工作的各項管考作為。
2、 輔導完成738個守望相助隊補助、65個績優社區的評鑑、社區治安網頁更新、輔導22個縣市完成輔導團隊編組、治安社區示範觀摩。
	已完成。
	

	
	
	勤務指揮作業
加強落實勤務指揮管制作為，辦理年度業務督導評核作業，由本署人員以任務編組方式，採不預知、不定時、不定點督考方式至各縣市警察局實施110受理報案偵測，以真實反映各受檢單位勤務指管作為，業於101年6月至12月辦理完竣。
	已完成。
	

	
	
	警政法令之整理
1、 制（訂）定、修正警政法令
(1) 策訂101年度法規整理計畫，並嚴密管制執行。
(2) 辦理完成訂定、修正、廢止法規，計有修正「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等12種法規。另整理「警察機關車輛設置基準」等86種以上行政規則。
2、 舉辦法規業務講習
101年7月30日至8月24日辦理法規講習，分2梯次調訓法制業務主管及承辦人計120人，邀請專家學者講授刑事強制處分、行政訴訟法、訴願法與實務、、行政處分、國家賠償實務及相關法規實務課程，以提升警察幹部法律素養，強化執法（勤）能力。
3、 編印警政法規資料
(1) 完成編印101年版「警察實用法令」12,784冊，配發各單位使用。
(2) 購置法律及相關書籍，合計258冊，以充實法律圖書，提供同仁研參。
(3) 編印警察法學第11期（101年11月出刊）700冊，配發各單位使用。
(4) 編印100年警察執法專題研究年報（101年11月出刊）400冊，配發有關單位參考。
4、 加強法制業務之推展，辦理法制業務督導與訪視
為改進各警察機關法制業務，本年度法制業務訪視，計訪視直轄市、準直轄市及縣（市）警察局等22個警察機關，業於101年6月4日至7月11日辦理完畢。
	已完成。
	

	
	
	公共關係業務
1、 辦理警政新聞處理
(1) 持續推動發言人運作原則
持續要求各警察機關提高新聞警覺，機先掌握新聞議題及弱點因素，針對每日負面輿情依據「本署發言人運作暨新聞輿情處理原則」立即處置，並掌握新聞報導最新狀況與後續趨勢，以有效降低危機與風險。
(2) 遴聘專業新聞諮詢委員
遴聘資深新聞媒體工作人員擔任本署新聞諮詢委員，參與本署「新聞輿情諮詢會議」，以媒體角度協助本署分析新聞趨勢，提供專業判斷與處理建議，有效強化本署輿情危機處置成效。
(3) 專案期間設置新聞處理中心
負責專案期間新聞聯繫、發布應變事宜，協助媒體採訪及協調業務單位適時提供媒體相關新聞資料，以滿足民眾及媒體知的權利，並有效處理輿情或國會危機。
(4) 講授輿情處理正確觀念和技巧
舉辦「公共關係業務講習-新聞及危機處理」，並利用主管會報、擴大署務會報、專題演講等機會，逐步灌輸同仁正確輿情處置觀念，以增進同仁了解媒體運作機制，減少負面輿情發生。。
2、 公共事務行銷成效
(1) 辦理輿情危機處理
針對新聞性、話題性、渲染性等，易引發媒體負面報導之新聞輿情，立即通知各業管單位製作Q & A，提供各級長官參考，並對媒體即時澄清說明警方各種治安措施、勤務作為及執法立場，在輿情應變機制中，尋求最妥適的處理方式，使對警察團隊的傷害降至最低，並樹立警察專業執法形象。
(2) 警政行銷
100年度本署舉辦記者會計10場次（政策說明7場次，活動行銷3場次），發布新聞52件。
3、 推動警政相關法案完成立法程序
101年12月28日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6條條文修正草案」。
	已完成。
	

	
	
	行政業務
1、 因應社會秩序維護法於100年11月6日修正公布生效後，辦理以下工作
(1) 函頒「101年取締涉嫌妨害風化場所專案執行計畫」，要求各警察機關對涉嫌人口販運防制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及刑法妨害風化等組織集團性犯罪案件，應持續嚴格加強查察取締，期能有效淨化社會風氣，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環境。
(2) 訂頒各警察機關執法重點及應注意事項，以具體行動展現政府推動新法之決心。
(3) 發布「社會秩序維護法」第91條之1第3項所定「原自治條例規定」之解釋令，以保障原合法性工作服務者之基本權益案。
2、 執行正俗工作
(1) 本期取締涉嫌妨害風化行為場所，查獲犯罪情節重大（如應召站）及影響民眾觀感、認知之視聽歌唱、三溫暖、舞廳、酒家、酒吧、特種咖啡茶室等營業場所涉嫌媒介色情1,993件，各類型（含名片型廣告、便利貼等）色情廣告1,957件，依法移送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平面媒體部分87件，並函請各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裁處。
3、 全面取締涉嫌賭博行為電子遊戲場所，本期共計查獲涉嫌賭博電子遊戲場所767件、電子遊戲機9,431檯，依法請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並函請經濟部及各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處；另針對曾遭查獲之涉賭場所列冊管制，落實追蹤機制，澈底斷絕犯罪根源場所。
4、 辦理加強區域級以上醫院急診室安全維護勤務作為，於急診室適當位置設置巡邏箱，並列入重點守望，以維護病患及醫院安全，經統計100家設有急診室之區域級以上醫院均已完成設置巡邏箱。
	已完成。
	

	
	
	警政會計

1、 預、決算之編製、預算執行與控制
(1) 依照預算執行成果，編製100年度歲出、歲入決算，解除財務責任。
(2) 依照施政計畫及維護社會治安需要審編102年度歲入、歲出概（預）算，以配合業務推行與發展。
(3) 加強預算之有效執行與控制，營繕工程及購置、變賣財物之監標、監驗及一般財務案件之審查。
(4) 健全內部審核，發揮財務經濟效益，杜絕浪費公帑。
2、 加強帳務處理，編製會計報告
(1) 實施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處理帳務，力求迅速詳實，發揮會計功能。
(2) 編製101年度各月份收支執行狀況月報表。
(3) 編製101年度各月份歲入類、經費類會計報告。
	已完成。
	

	
	
	秘書、後勤業務

1、 編撰本署「100年警政工作年報」
本署編輯「100年警政工作年報」，秉持「忠實呈現警政風貌」、「完整記載警政歷程」、「記錄計畫歷史軌跡」要旨，期使社會大眾能更深入了解各項警政作為。全書共分12章，包括100年治安情勢分析、犯罪預防、婦幼安全與少年保護、刑事鑑識科技、科技犯罪偵防、經濟犯罪偵防、國際警察合作、社會保安工作、交通執法與事故處理、警察勤務與管理訓練、警察資通訊與財物管理、警察組織與服務等內容，並輔以相關統計數據、圖、表及活動照片，以求圖文並茂；同時附錄100年大事紀、統計資料、重要工作計畫等相關參考資料，並將「全書摘要」譯成中英文對照、各章重要內容譯成英文，於101年11月完成並出版。
2、 購置本署101年度冬、夏季制服、配件、皮鞋、襪子等員警服裝費。
3、 採購本署101年度員警訓練用子彈。
4、 辦理本署經(代)管老舊眷舍拆除工程。
	除下列4案需保留經費賡續執行外，餘均已完成：

1. 會客室後棟防水工程，於101年12月11日決標，因天候因素影響施作，不及於本(101)年度結報，經費31萬4,000元，保留賡續執行。
2. 辦理員警訓練用9公厘子彈採購，因交貨期未屆，所需經費5,804萬9,783元，保留賡續執行。
3. 經(代)管宿舍39戶拆除工程，其中5戶因工期未屆，經費70萬492元，保留賡續執行。
4. 經(代)管宿舍拆除工程委託建築師辦理測繪、申領拆照及監拆案，因配合拆除工程履約期限，致無法結案，所需經費23萬1,101元，保留賡續執行。


	積極辦理中。

	
	
	警政統計

1、 完成各項民意調查
民眾對治安滿意度調查：計3次，有效樣本至少23,640人，作為評核各縣市警察局維護治安之依據。
2、 彙編公務統計、充實警政統計資料庫
(1) 彙編本署公務統計表319表次。
(2) 統計資料庫建置統計表414種，至101年底止計3,437萬筆資料。
(3) 歷史統計資料掃描建檔。
3、 統計資料管理
(1) 編製統計書刊
1. 按月編印警政統計重要參考指標、警政統計月報、全國重要警政統計指標及資料、每月治安情勢、重要警政統計手冊。
2. 按年編印警政統計年報。
(2) 按月維護本署網站統計資料，內容包括通報、各類統計資 料、100年警政統計年報、統計指標、性別統計、專題分析、警政統計名詞定義等項目。
4、 撰寫應用統計分析
(1) 專題分析：從犯罪被害調查省思我國刑案紀錄、世界各國刑案統計資料蒐集方法與分析、警察機關性別主流化推動探討、道路交通事故分析與醫療費用支出之探討-以99年資料為例、近5年暴力犯罪破獲時程分析、縣市警政統計資料按行政區分類之可行性分析-以新北市警政統計資料為例等。
(2) 警政統計通報52篇：每週就特定主題，說明變動趨勢或執法績效，透過本署網站對外發布。
	已完成。
	

	
	加強警察教育訓練業務
	加強警察教育
1、 加強警察養成教育，提高員警素質
協調中央警察大學招考101學年度大學部第80期新生308名、二年制技術系120名、督辦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招考專科警員班第31期1,700名（行政警察科）、協調考選部辦理101年警察特考錄取1,221人、一般警察特考錄取422人（不含消防、水上警察人員）。
2、 實施進修及深造教育，使員警學經歷相互配合
(1) 辦理警正班第22期教育訓練調訓50名、警佐班第31期第2類82名、警佐班第32期第1類計25名。。
(2) 辦理交通、刑事、保防及初任基層幹部職前講習等專業訓練，調訓9,168人次。
3、 審查教官資格
審查中央警察大學暨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術科教官，計核發證書7名。
4、 加強常年訓練及成果驗收，提高員警執勤能力
(1) 辦理維安特勤隊培訓、特殊任務警力基礎訓練、技術教官、助教、儲備助教師資講習班及重要幹部行政管理研習班等多項訓練。
(2) 為提升各警察機關同仁執勤應變能力及執勤技巧，教育員警增進執勤知能，特編印警察實務及案例教育教材，轉發各警察機關同仁教育訓練使用。
(3) 辦理101年警察常年訓練手槍、長槍射擊、綜合逮捕術成果驗收，以檢測各警察機關常年訓練成效。
(4) 辦理全國警察機關游泳競賽並參加軍、警、消、海巡游泳競賽，提升員警游泳能力成果驗收。
(5) 辦理101年柔道、跆拳道成果驗收，以培養員警體能、膽識、自信及敵情觀念。
5、 選派員警出國進修研習，吸收新知，提高學術水準
(1) 辦理101年度遴派員警出國進修、專題研究，計遴派出國進修2名、專題研究17名。
(2) 遴派員警3人次赴美國、澳洲考察警政業務，促進警政革新。
	已完成。
	

	
	電子處理警政資料
	警政資訊
1、 賡續辦理「強化警政資訊系統效能建置案」
延續100年度強化警政資訊系統效能建置案，重新規劃日誌系統功能，陸續納入員警查詢日誌紀錄，優化搜尋引擎加速分析效能，以有效進行資安稽核，防制資料外洩；並強化關聯式分析平台系統人、車、物、案等12項資料加值運用，使外勤員警得以有效運用警政資訊科技偵查犯罪分析及研判之參考依據並精進刑案處置作為。
2、 辦理「101年度警政雲端運算建置案」
本署101年度警政雲端運算建置案，已完成雲端運算平臺、雲端網路系統、即時相片比對系統、警察法規系統及即時車牌辨識可行性驗證等建置案，強化M-Police系統之可靠性與可用性，基層員警於第一線執行治安勤務時，能即時取得重要資訊，提高勤務執行之機動性，對於查捕逃犯、失蹤人口、失車等之查緝，成效良好。另雲端運算平台建置與虛擬化環境導入後，實體系統主機數量大幅減少，所佔用之空間、電力等消耗成本也大幅縮減，打造節能減碳之綠色機房。
3、 開發「警政服務」App
為提供創新警政服務，並著眼於警政政策中「治安、交通、服務」之工作主軸，本署特別研發智慧型手機微型應用軟體「警政服務App」，以實現預防犯罪與便民服務的警政策略，相關功能包含110報案定位、165防詐騙專線、113婦幼保護專線、防制酒駕（代叫計程車服務、法令及酒駕相關統計數據）、警廣路況（即時路況報導）、失竊車輛、查捕逃犯、失蹤人口及受理案件查詢等9大項服務，並可透過App Store或Google Play查詢免費下載安裝，統計至101年12月31日，民眾累計下載次數已超過10萬次。
4、 辦理「警政相片比對系統」功能擴充案
本系統於100年5月開放外勤員警上線使用後，協助破獲多起竊盜、詐欺集團車手持偽造駕照至金融機構開戶等刑案。本署為配合軟體授權增購後之運作，及未來結合即時影像比對功能需求上線，調整架構增購相關軟、硬體設備以因應，持續透過電腦技術進行人臉特徵值比對，有效過濾清查未知涉案嫌犯身分，提升偵辦刑案效能，戮力達成高科技人臉辨識，有效打擊犯罪目標。
5、 辦理101年度APT分析與應變中心建置及強化主機效能案
為建立整體資安防禦能力，有效攔截、分析駭客之社交工程及釣魚郵件攻擊，於署本部及刑事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等14個警察機關，建置「APT分析與應變中心」，並於101年12月31日完成驗收、交貨。
6、 辦理本署「全球資訊網會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查檢及驗證服務採購」案
因應本署全球資訊網網站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通過及充分掌握本網站已蒐集會員個人資料在法律依據、特定目的等項目能符合相關規定，辦理「全球資訊網會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查檢及驗證服務採購」案，承商於101年9月28日提交結案報告及光碟各1份，經本署審核後辦理撥款核銷。
7、 辦理101年度「強化警政網路安全管理租用」案
為維持警政資訊系統正常運作及治安工作需求，避免警政網路系統服務不穩定情形發生，規劃新一代警政資訊網路安全架構，利用通道技術，建構警政資訊網路第3備援機制，以取代專線，同時大幅節省通訊成本，全案為5年計畫，99為第1期並完成硬軟體建置，101年度為第3期，並己於101年12月31日完成。                                                                                                                                                                                                                                                                                                                                                                                                                                                        
	除M-Police警用行動載具配件增購案，於101年12月5日決標，因交貨期未屆，經費989萬4,032元保留賡續執行外，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警務管理
	有線及無線電訊電路工作
	警察電訊所
提供安全、可靠、多元之資訊環境，達到資源整合及網路安全效益，增進整體警用電路通訊品質，提升政府維護治安、防救災害及為民服務之效率與品質。
	已完成。
	

	
	警用武器與車輛維修及零組件製造
	警察機械修理廠
1、 修理各警察機關送修各式警用武器1萬1,775枝、製造各式武器零組件1萬1,725件；修理警用車輛7,196輛次。
2、 代管本署械彈庫倉儲管理，計接收各式警用武器2,213枝，撥發923枝；各式彈藥接收1,594萬8,366顆，撥發1,390萬7,335顆，另辦理彈殼回收，計接收1,365萬8,825顆，執行銷燬1,955萬4,693顆。
	已完成。
	

	
	治安交通宣導工作業務
	警察廣播電臺
1、 推動公共安全重大災變事故發揮緊急救難功能：24小時現場節目，遇重大事故，立即機動調整密集報導，連繫政府有關人員，即時插播訪問，解除民眾疑慮；利用節目，透過頻道，扮演政府、聽眾和災區民眾間橋樑的角色。

2、 宣導交通安全增進服務效能：於台北總台與台中、高雄及花蓮等3處地區台，設置080免付費電話，供民眾提供路況消息，並協助交通警察及早瞭解路況，迅速趕赴現場處理。
3、 協助警察業務維護社會治安：協尋失蹤人口、失物協尋、治安線索的提供等，屢有佳績。
	除調頻發射機及天線同軸電纜與雙工器經費470萬元，履約期限為102年6月22日，因交貨期未屆，保留經費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防情管制業務及通信設施
	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
民防所辦理防情專業講習4次，防情裝備檢修訓練12次，調校UHF、VHF及HF裝備286次，檢修UHF、VHF及HF裝備36次，支援檢修遙控警報臺350次，聯合警衛勤務4次，防情作業演練49次，防情專業訓練84次，固定及非固定（包含UHF、VHF及HF）防情通訊聯絡158,376次。
	除更新中央遙控警報系統計畫總經費5億9,705萬元，為奉行政院核准之中程計畫(99年起至102年)，本計畫之更新中央遙控警報系統工程案(以下簡稱更新案)，於100年4月21日決標，決標金額4億1,764萬3,275元，衛星備援通信系統建置案(以下簡稱衛星案)，於101年1月19日決標，決標金額1,832萬4,875元。本(101)年度更新案完成第2階段，衛星案完成第1階段及第2階段，符合年度預定執行進度，全案預計於102年完成，未執行數197萬9,849元保留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鐵路治安維護
	鐵路警察局
1、 鐵路重要設施之安全維護，車站秩序之維持，及行車安全之維護。
2、 辦理各種勤務規劃，整飭風紀及春安工作等各項演習，鐵路治安維護，預防犯罪及勤務之指揮監督暨執行。
	除員警制服經費33萬2,990元，履約期限為101年10月28日，廠商於10月25日報驗，惟廠商存放制服成品之倉庫於101年10月31日遭祝融，致鐵路警察局制服全數燒毀；本案經查屬實，且係因不可抗力之火災所致，同意該廠商展延履約期限，惟為免廠商自行取得之布料有不符規格之虞，須俟警政署102年度統一採購布料由鐵路警察局代為加購後，始能承做，致無法於本(101)年度執行完竣，保留經費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高雄港安工作業務及管理
	高雄港務警察局
辦理高雄港區治安維護，計偵破各類刑案案件111件及嫌疑人154人移送檢察署偵辦；查獲毒品安非他命172.33公克、海洛因81.27公克、K他命122.89公克、一粒眠19顆(4.1公克)；偵破槍械案件1件1人，查獲制式子彈3顆、改造子彈8顆，緝獲各類通緝犯99人次；查獲走私、盜賣漁業用油、違反金融、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共46件、嫌疑人89人、金額3,045萬9,133元，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14,378件。
	已完成。
	

	
	臺中港安工作業務及管理
	臺中港務警察局
辦理臺中港暨麥寮工業港水域及港區治安秩序維護並執行港區法令，計偵破各類刑案案件85件、查獲嫌疑犯166人、查獲走私物品計2件，私貨估值金額223萬6,300元，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3,188件。
	已完成。
	

	
	基隆港安工作業務及管理
	基隆港務警察局
辦理基隆港區治安維護，計破獲刑事案件95件131人、緝獲通緝犯50人、尋獲失竊汽車3輛及機車27輛；查獲各類走私物品48件，私貨估值858萬0,725元，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績效17件，仿冒品價值1,487萬9,320元及取締交通違規3,149件，均能按目標完成。
	已完成。
	

	
	花蓮港安工作業務及管理
	花蓮港務警察局
辦理花蓮港區暨和平工業港區治安維護執行人、車、物進出港區管制勤務等相關法令，計破獲毒品案10件10人、槍砲案件1件1人、竊盜案(含汽機車)3件3人、重利恐嚇危害安全案2件4人、違反藥事法案件1件7人、查獲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案件1件2人、查獲偽劣藥案件1件3人、查獲通緝犯19件19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1件1人；另執行取締港區交通違規案件66件66人，違反商港法案件52件52人，勸導無證進入港區52件52人，尋獲協尋人口1件1人，為民服務工作10,264件10,264人。
	已完成。
	

	
	國家公園警察管理業務
	國家公園警察大隊
1、 辦理救護山難29件29人，為民服務11,960件219人，協尋失蹤人口10件10人，查獲竊盜或通緝犯42件64人。

2、 執行各國家公園園區登山步道登山口入山查驗管制50件231人，受理申請入山案件1,265件7,511人，辦理非法入山勸導離去287件287人，辦理拆除無主獵具案件568件，於颱風或道路災害期間勸導勿入山、入園案件2,471件12,105人。

3、 查獲濫墾濫葬案件7件11人，取締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12件16人、取締擅入生態保護區71件71人、取締非法盜伐林木案件38件63人。
	除屋頂整修工程經費333萬8,000元（包括整修工程款324萬元及設計監造費9萬8,000元），於12月6日開工，工期150天，履約期限為102年5月4日，致無法於本(101)年度辦理完竣，保留經費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保安警察業務
	保一機動警力及訓練
	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強化機動保安警察訓練，協助地方治安，並辦理警察役及員警教育訓練工作，各大、中隊每月排定2日保持訓練，與役男實施混合編組訓練，並於每半年實施機動保安警力檢測，以驗收成果，總計訓練1萬7,000人次；機動保安警力共計445人，分別支援航空、鐵路警察局、森林、環保、電信警察隊及行政院等單位；另執行一般及專案聚眾活動重要勤務(含替代役)計2萬7,889人次。
	除下列2案需保留經費賡續執行外，餘均已完成：
1.三峽營區日新樓、樂群樓建築物裝修改善工程經費660萬1,000元，其中工程款108萬1,000元﹝包括無障礙空間改善工程7萬6,000元(決標金額10%)，須俟新北市身心障礙體育推廣協會102年會勘合格後付款，電梯改善工程50萬5,000元，預計102年2月9日完工，及完工後申請使用執照所需規費50萬元﹞；另委託設計監造費第2期款552萬元，俟取得建物使用執照後支付餘款，因尚在履約階段，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2.購置特勤用防彈頭盔經費207萬7,000元(含原編40頂166萬2,000元及後續擴充增購10頂41萬5,000元)， 履約期限為102年7月25日，因交貨期未屆，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積極辦理中。

	
	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業務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執行查禁仿冒工作，受理民眾檢舉案件計1,836件，查獲侵害智慧財產權案2,566件，其中網路案件1,570件、夾報3件。
	已完成。
	

	
	貨櫃安全檢查業務
	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1、 依國安法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執行貨櫃安全檢查，偵破刑事案件275件。

2、 購置機動式海運貨櫃檢查儀消耗零件碘化鈉感測子143顆1,399萬8,888元。
	已完成。
	

	
	保四機動警力及訓練
	保安警察第四總隊
執行機動保安警力支援勤務及辦理整備、保持訓練，保安機動警力48人陸續進駐電信警察隊、刑事警察局、法務部特偵組等單位，以支援不足警力，維護治安勤務，協助執行公權力、防範犯罪發生；執行一般防處聚眾活動勤務16次、各重大專案勤務48次，共支援警力6,368人次；辦理各機動中隊保安警力779人保持訓練，以提升防處聚眾活動能力。
	已完成。
	

	
	保五機動警力及訓練
	保安警察第五總隊
一、保五總隊101年度共計奉派執行各項專案勤務85次，出勤警力計7,893人次。執行「第13屆總統副總統暨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101年燈會」、「永順、萬成專案」、「恆春地區春天音樂季-戶外音樂活動」、「防制危險駕車」、「101年國慶焰火專案」、「各項防處聚眾活動」治安維護工作，均戮力以赴，圓滿達成任務。

二、辦理機動保安警力整備檢測，以檢測各級機動保安警力編裝、管理及訓練成效，提昇疏處聚眾活動能力，維護社會治安及秩序。
	除員警制服經費108萬7,050元，履約期限為101年12月25日，因廠商逾期交貨，致未能於12月底前辦理正式驗收及後續核銷付款等相關事宜，保留經費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安全警衛及中央駐衛警勤務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確保 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等首長安全及維護中央憲政機關、各駐華使領館警衛安全，以及協助地方維護治安工作。
	已完成。
	

	
	保安警察警勤管理
	臺灣保安警察總隊
執行臺灣省政府所屬移撥中央各部會之機關、事業機構及特定國營事業機構安全維護事項，並配合駐在單位實施查緝、取締工作，其主要工作如次:

(一)強化執行「臺灣銀行(含各發庫分行)安全維護及護鈔防搶」工作，確保行庫安全及安寧秩序。

(二)落實執行「派駐水庫及水源安全維護」工作，維護重要民生設施及國人用水安全。
	已完成。
	


高速公路行車安全之提昇，取締交通違規659,364件及道路交通事故防制措施之加強，針對重點違規取締540,147件。
	































































































































	已完成。
	

	刑事警察業務
	預防犯罪及強化偵查犯罪業務
	刑事警察局
一、積極推展預防犯罪宣導，提高刑案破案績效，並全力檢肅黑道幫派犯罪，以保障人民權益、淨化社會治安。

二、101年度破獲：

1.破獲性侵害案件計4,276件4,398人。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接獲民眾檢舉可疑電話，經查證確係詐騙電話後通知電信公司執行停（斷）話共計8,018門號，執行成效良好。

2.檢肅到案「治平專案檢肅目標」320人，手下共犯2,854人，較100年檢肅到案目標301人、手下共犯2,712人，增加目標19人（+6.31%）、共犯142人（+5.24%）；另規劃實施8次「全國大掃蕩—打擊黑幫行動」期間，共執行專案搜索臨檢目標處所4萬0,818處，查獲各類刑事犯嫌9,465人。

3.查獲非法槍1,579枝、彈類16,539顆，查獲毒品案件44,463件，嫌犯47,780人，緝獲各級毒品總重量4,601.8公斤。
	除非判決有罪刑案資料查證系統資料建檔委外作業經費139萬1,600元，履約期限101年11月30日，因廠商履約延遲，預計於102年3月31日前完成，保留經費賡續執行，餘均已完成。
	積極辦理中。

	初級警察教育
	辦理初級警察教育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一、教育訓練專科警員班正期學生組29期847名，完成養成教育於101年6月畢業；教育訓練專科警員班正期學生組30期1,433名、31期2,062名接受養成教育。

三、教育訓練專科警員班進修學生組29期42名完成進修教育。

四、教育訓練警察特種考試錄取人員99年440名完成教育訓練、100年244名接受教育訓練。 

五、教育訓練99年504名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基層警察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教育訓練班，完成教育訓練於101年1月結業。 

六、辦理教師研習會、行政、交通、消防、海巡、刑事警察學術與實務研討會以鼓勵教官、教師從事專題研究，以提昇教學水準，貫徹理論與實務結合，改進教學方法，增進教學效果。 

七、加強學生精神教育、品德教育、辦理學生心理輔導、社團活動、體康活動及對外參加各項活動，培養健全體魄，陶冶樂觀進取之現代警察、消防、海巡，以為人民之褓姆。

八、辦理員警在職專業訓練巡佐班198名，以提昇警察幹部專業素養，強化警察執法（執勤）能力，達成警察任務。

九、改善校園環境、警察情境實務教學設施、圖書館各項圖書及光碟、充實辦公應勤設備及初級警察教學設備。
	除下列2案需保留經費賡續執行外，餘均已完成：
1.採購9公厘子彈1批經費2,098萬5,000元，係委請警政署統一採購，預計102年6月前交貨，致無法於年度內辦理完竣，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2.三民樓暨育才樓屋頂防漏工程735萬4,972元，履約期限至102年1月27日，致無法於年度內辦理完竣，保留經費賡續執行。
	積極辦理中。

	一般建築及設備
	營建工程
	興建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室內靶場及體技館工程


	本工程於101年12月26日完成驗收，並取得使用執照，現辦理用電申請及室內裝修竣工審查等程序，俟正常供電，且無待解決事項，即可結案付款，經費38萬5,866元，保留賡續執行。
	積極辦理中。

	
	交通及運輸設備
	汰換勤務車6輛


	已完成。
	

	
	其他設備充實警政裝備
	1、 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擴增M-Police功能運用
2、 強化警政資訊系統效能計畫
3、 警政發展方案（第1期）-強化110勤務指揮管制系統計畫

4、 建置本署及所屬機關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5、 汰換本署及所屬機關電腦及軟體等資訊設備經費
6、 汰換防護裝備－防護衣、盔900組及齊眉棍850支
7、 汰換本署辦公事務設備及各警察機關應勤裝備
8、 汰換Ⅲ級（抗步槍子彈）防彈盾牌225面
9、 汰換ⅢA級（抗手槍子彈）防彈盾牌3,555面
10、 動支第一預備金另購ⅢA級（抗手槍子彈）防彈盾牌3,122面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本案於101年1月31日決標，並依實際需求減購6面，購置數量為219面；嗣因驗收不合格，經解約並重新辦理標購於101年11月21日決標，因交貨期未屆，經費649萬7,480元，保留賡續執行。
已完成。
本案於101年12月11日決標，因交貨期未屆，經費2,004萬2,850元，保留賡續執行。

	積極辦理中。
積極辦理中。

	
	任務編組
	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

1、 配合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就轄管範圍執行違反「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森林區域內「水土保持法」等相關法令之取締工作。
2、 101年度已破獲違反森林法案件351件727人、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40件54人、水土保持法案件10件14人、一般刑案18件23人，共查獲案件計有419件、嫌犯818人。
	已完成。
	

	
	
	環保警察隊

1、 協助偵查查處環保犯罪案件，發揮社會正義及公權力，配合環保署各區督察大隊及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環保局執行聯合稽查（查贓）及斃病死豬之查緝工作，及各項重大建設之環境影響評估等會場安全維護任務；另協同警察機關執行「治平對象」及各項專案等取締工作； 

2、 101年1月至12月協助取締違反環保相關法令等刑事案件共計查獲253件、移（函）送法辦740人、查扣各類機具241部。
	已完成。
	

	
	
	高屏溪流委員會稽查大隊
1、 協助經濟部水利署稽查高屏溪流域及支流荖濃溪、隘寮溪、旗山溪河川區域內傾倒垃圾或廢棄物、盜採砂石等危害飲用水質、河防與橋樑安全等違法行為進行取締稽查工作。
2、 另配合高雄市、屏東縣國土保安暨易發生盜採或曾發生盜採之地點採不定期、定點巡防，以遏阻違法情事發生。本專責警力現有官警36人，每日出勤11-12人次，全年出勤平均4,215人次，101年執行河川區域內違法案件取締、含盜採砂石、違反石油管理法、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空污法、環保相關法令案件，累計達436件。
	已完成。
	

	
	
	電信警察隊
1、 協助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執行非法廣播電臺之取締、防制考場電子舞弊、行政檢查等案件，更協助警察機關偵辦詐騙案件，破獲詐騙平臺及執行各種專案勤務。
2、 101年度取締違反電信法案件84件及一般案件123件。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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